人壽保險業洗錢防制注意事項範本修正條文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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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防制洗錢之作業
  （一）承保時應確認保戶身分
    １.業務員於個人投保時，應要求要保人、被保險人提供身分證明文件（身分證、護照、駕照，或其他足資證明其身分之文件等）；保險公司並應向國內外相關機構或利用公司自行建置之資料庫查詢是否為國內外高知名度政治人物，如是，應採取適當管理措施並定期檢討，若評估有疑似洗錢徵兆嫌疑，應留存交易紀錄、憑證，並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法人投保時，應要求提供法人合格登記資格證照及代理人之合法證明（如營業執照、營利事業登記證等）；並與要保書填載內容核對無誤後於招攬報告註明。
    ２.核保人員於核保時應審核要保書是否為當事人親自填寫，招攬報告對當事人之確認是否確實；必要時應要求個案生調，並附具相關資料，以備查考。法人投保者，必要時應採合理方式了解其營業性質、實質受益人與控制結構，並保留相關資料。
    ３.為確認保戶身分，必要時得要求提供有關身分證及登記證照外之第二身分證明文件。該第二身分證明文件應具辨識力。機關學校團體之清冊，如可確認當事人身分，亦可當作第二身分證明文件。若當事人拒絕提供者，應予婉拒受理或經確實查證身分屬實後始予辦理。
    ４.疑似使用假名、人頭、虛設行號或虛設法人團體投保者，應予以婉拒。
    ５.持用偽、變造身分證明文件投保或出示之身分證文件均為影本者，應予以婉拒。
    ６.當事人投保提供之文件資料可疑、模糊不清，不願提供其他佐證資料或提供之文件資料無法進行查證，應予以婉拒。
    ７.當事人不尋常拖延應補充之身分證明文件，應予以婉拒。
    ８.受理投保時，有其他異常情形，當事人無法提出合理說明，應予以婉拒。
  （二）承保後再確認保戶資料之程序
    １.對鉅額保費（金額由各公司自訂）之保件行使契約撤銷權要求退還所繳保費者，應專案處理，確認保戶之身分及動機，防制其藉投保為洗錢之行為。
    ２.對保戶資料必要時應以電話、信函或其他方式瞭解個人保戶之職業及住居所，法人保戶之營業場所及營業性質，並保留相關資料。
    ３.保戶辦理保單借款，以及變更繳費方式、變更受益人等契約內容變更或解約如有異常情形者，均應密切注意並予查核。
  （三）給付保險金時應注意之規定
    １.給付保險金時，應要求受益人提供身分證明文件，並保留相關憑證；對要求取消支票禁止背書轉讓者，應瞭解其動機，並作適當之註記。
    ２.查核受益人變更之過程是否正常合理。
    ３.查核保險給付之對象，其受領金額與其職業或身分是否正常合理。
  （四）對於新台幣五十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之單筆現金收或付（除郵政劃撥、銀行匯款、金融機構自動轉帳扣款、
ATM匯款、信用卡發卡銀行撥款及票據收付以外，在會計處理上凡以現金收支傳票記帳者皆屬之）；或同一客戶各項現金收入或支出（含同一營業日同一交易帳戶數筆款項之合計數）在新台幣五十萬元（含等值外幣）以上之通貨交易，應於交易完成後五個營業日內以電子媒體格式（如附件一）向法務部調查局申報。如有正當理由，得於報請法務部調查局同意後，使用書面表格（如附件二）申報。但有第四點免申報之情形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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